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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取消入学资格： 

 

 

 

 

 成立研究生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

作领导小组，按照招生规定和学校要求在研究生新生入学后

3个月内组织开展入学资格复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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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研究生学制为 3 年，非全日制为 3-4

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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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毕业研究生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，经校学

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授予相应学位，颁发学位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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